
圖二 

 
二○一一年八月 

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處長 
裁定為理據不足的投訴 

(按投訴類別計) 

 

資料不正確及
內容不雅 具有誤導成分 

11.7% 10.3%兒童不宜

11.7% 歧視他人的題材

7.6%

令人困擾或 其 他

不安的素材39.4%

7.6%有暴力成分

3.6% 性 語 言
3.6% 4.5%


